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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为了安全、实用、经济地做好广播电视工程设计，并结合广播或电视节目制播的录（播）音

室、演播室等相关技术用房对声学环境要求，制订本规范。 

1.0.2  本规范主要适用于新建、改建、扩建广播电视录（播）音室、演播室等的声学工程设计。  

1.0.3  录（播）音室、演播室及其相关技术用房内声学设计的基本目标是满足广播电视节目录制、

播出和节目交流的需要，达到良好的声环境。其基本的技术要求是： 

录（播）音室、演播室及相关技术用房应具有合适的混响时间，无明显的声学缺陷； 

录（播）音室、演播室及相关技术用房应具有符合录播要求的安静声环境。 

1.0.4  录（播）音室、演播室施工中，宜安排必要的声学中间测量。 

录（播）音室、演播室施工完毕后，应进行现场声学测量。声学测量时，应在录（播）音室、

演播室正常使用状态下进行。 

1.0.5  录（播）音室、演播室内声学设计除应执行本规范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的有关规范、标准

的规定。 

2  术语 

2.0.1  技术用房 acoustic requirements room 

本规范所称技术用房是指录（播）音室、电视演播室、电视导演室、录音控制室和审听室等有

室内声学要求的房间。 

2.0.2  录音控制室 recording control room 

指装备有录音用广播电视设备，主要用于节目录制或导播的房间。   

2.0.3  多声道录音控制室 multi-channel sound control room 

指满足多立体声或环绕声录制工艺要求的录音控制室。 

2.0.4  电视导演室 TV director room 

    指对演播室传来的音视频信号以及节目素材等进行加工、处理，形成完整的成品节目的

场所。 

2.0.5  噪声控制 noise control  

使各技术用房达到符合使用要求的噪声标准而采取降低噪声的技术措施。 

2.0.6  空气声 air-borne sound 

指以空气为媒质向四周传播的声音。 

2.0.7  固体声 structure-borne sound 

机械振动经过建筑结构传播而来的噪声。 

2.0.8  连续稳态噪声 steady continuous no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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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声场内声级起伏可以不计的噪声。 

2.0.9  非稳态噪声 non-steady noise 

在声场内声级起伏的噪声。 

2.0.10  计权隔声量 weighted sound reduction index 

将实测的试件空气声隔声频率特性与《建筑隔声评价标准》GB/T50121 规定的数值计算法

或曲线比较法而确定的单值评价量，单位为分贝（dB）。 

2.0.11  撞击声压级 impact sound pressure level 

当测试楼板用标准撞击器激发时，在接收室内的 1/3 倍频程平均声压级（SPL），以 dB 表

示。 

2.0.12  计权规范化撞击声压级 weighted normalized impact sound pressure level 

以接收室的吸声量作为修正参数而得到的楼板或楼板构造撞击声隔声性能的单值评价量。 

2.0.13  计权标准化撞击声压级 weighted standardized impact sound pressure level 

以接收室的混响时间作为修正参数而得到的楼板或楼板构造撞击声隔声性能的单值评价

量。 

2.0.14  频谱修正量 spectrum adaptation term 

频谱修正量是因隔声频谱不同以及声源空间的噪声频谱不同，所需加到空气隔声单值评价

量上的修正值。当声源空间的噪声呈粉红噪声频率特性或交通噪声频率特性时，计算得到的

频谱修正量分别是粉红噪声频谱修正量或交通噪声频谱修正量。 

2.0.15  声闸 sound lock 

为了增加隔声性能，在房间的出入口处设置二道隔声门，并在二道隔声门之间留有吸声

空间的建筑构造。 

2.0.16 “房中房”构造 room-in-room construction 

降低固体声对录（播）音室影响的建筑构造之一。它由内套房和弹性垫层组成，内套房

与其周围建筑结构之间没有刚性连接。 

2.0.17  浮筑楼板 floating floor construction 

浮筑楼板构造是降低固体传声对录（播）音室影响的建筑构造之一。即在结构楼板上设置

弹性垫层后，再在该弹性垫层上做室内楼板的构造，室内楼板与周围建筑构造之间没有刚性

连接。 

2.0.18  声缺陷 acoustic defects 

主要指回声、颤动回声、声聚焦和声染色等可听闻的声学现象。 

2.0.19  颤动回声 flutter echo 

指同一个原始脉冲引起的一连串紧跟着可听闻的反射脉冲。 

2.0.20  声聚焦 sound focus 

对声波形成集中反射的现象。它使声能集中于某一点或某一区域，致使声音过响，而其

它区域则声音过低，是音质设计中的缺陷之一。 

2.0.21  声染色 sound coloration 

指由于室内频率响应等因素的影响，使原始音色改变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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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机电设备 mechanical & electrical equipment 

指在建筑物内各种风、水、电等设备的总称。 

2.0.23  噪声评价曲线 NR (noise rating curves) 

对噪声的允许值按不同倍频带声压级进行评价的一簇曲线，每一曲线由其在 1000Hz 的倍

频带声压级数作为评价值，又称 NR 值。进行评价时，取各倍频程带中达到最高限值曲线的 NR

值为准。 

2.0.24  混响时间 reverberation time  

    声源停止发声后，室内空间平均声能密度衰减 60dB 所需要的时间。 

2.0.25  吸声材料 sound absorption material 

    对入射声能具有吸收作用的材料。 

2.0.26  吸声系数 sound absorption coefficient 

    在给定频率和条件下，被分界面（表面）或媒质吸收的声功率，加上经过分界面（墙或间

壁等）透射的声功率所得的总和，与入射声功率比。一般其测量条件和频率应加以说明。  

2.0.27  吸声量 equivalent absorption area 

    与某物体或表面吸收本领相同而吸声系数等于 1 的面积，一个表面的吸声量等于它的面积

乘以其吸声系数。一个物体放在室内某处，吸声量等于放入该物体后室内总吸声量的增量，

以平米计。 

2.0.28  音质设计 acoustic design 

在建筑设计过程中，从音质上保证建筑物符合要求所采取的措施。 

2.0.29  标称面积 nominal area 

录（播）音室、演播室因工艺要求而按特定的长、宽比例构成的面积，在数值上一般与建

筑面积相差 5%。 

3  噪声控制设计 

3.1  噪声容许标准 

3.1.1  录（播）音室、演播室内，连续稳态噪声的平均声压级不应超过表 3.1.1 内各噪声评价曲线

所规定的数值。表中噪声评价曲线的 1/1 倍频程声压级见附录 A。 

表 3.1.1   声学技术用房的噪声容许标准 

噪声容许标准 
房间名称 规模 标称面积（㎡） 

一级标准* 二级标准* 

语言录（播）音室 - 12～50 NR15 NR20 

广播剧录音室 - 50～200 NR10 NR15 

配音室 - 30～100 NR15 NR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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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1.1 

噪声容许标准 
房间名称 规模 标称面积（㎡） 

一级标准* 二级标准* 

效果录音室 - 50～200 NR10 NR15 

中、小型 100～200 NR15 NR20 
音乐录音室 

大型 ＞200 NR15 NR20 

小型 80、120、160、200 NR20 NR25 

中型 250、400 NR25 NR30 
新闻演播室 

专题演播室 
大型 600、800、1000 NR25 NR30 

中型 250、400 NR25 NR30 

大型 600、800、1000 NR25 NR30 综艺演播室 

超大型 1200、1500、2000 及以上 NR25 NR30 

录音控制室 - 20～40 NR25 NR30 

录音控制室（音乐） - 40～60 NR10 NR15 

电视导演室 - 80、120、150 NR25 NR30 

编辑、复制室，音频

制作室，视频制作室 
- 12～25 NR25 NR30 

* 注：一级标准适用于要求较高的场合，大多数使用场合不会引起用户不满的反应；二级标准适用于在一定条件下，对噪声可以放宽

的场合，有时可能会引起部分用户不满的反应。 

3.1.2  录（播）音室、演播室内，非稳态噪声峰值的平均声压级应比表 3.1.1 内各噪声评价曲线所

规定的数值低 5dB 以上。 

3.1.3  录（播）音室、演播室内灯光设备及其它机械的噪声水平在非运动工作的条件下，不应高于

表 3.1.1 的噪声容许标准限值。 

3.2  围护结构的隔声 

3.2.1  一般规定 

1  广播电视中心的场地宜选择在《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 中规定的 2类以上区域。 

2  广播电视中心内部宜有合理的建筑平剖面布局，以尽可能减轻噪声干扰。 

3  隔声计算的结果，宜再加上 3dB 以上的设计余量作为对构件隔声性能的要求。 

4  进行隔声设计时，宜按 100Hz～3150Hz 中心频率范围内各 1/3 倍频程（或 125Hz～2000Hz 中

心频率范围内各 1/1 倍频程）分别进行计算，并估计 100Hz(1/3 倍频程中心频率)或 125Hz（1/1 倍

频程中心频率)以下的低频隔声性能。 

3.2.2  录（播）音室、文艺类录音室和演播室之间的隔声性能宜符合表 3.2.2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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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2   录（播）音室、演播室之间的隔声性能要求 

相邻房间 

房间名称 评价量（dB） 语言、小型演播室

（无扩声） 
音乐类录音室 

中型及以上演播室

（有扩声） 

录（播）音室、小型演播室 

（无扩声） 
计权隔声量 RW ≥50 ≥65 ≥75 

文艺类录音室 计权隔声量 RW - ≥65 ≥75 

中型以上演播室 

（有扩声） 
计权隔声量 RW - - ≥70 

3.2.3  录（播）音室、文艺类录音室和演播室顶部楼板的撞击声隔声性能，宜符合表 3.2.3 的规定： 

表 3.2.3     录（播）音室、演播室顶部楼板的撞击声隔声性能要求 

撞击声隔声单值评价量（dB） 

一级标准 二级标准 

分类 计权规范化撞击

声压级 Ln,w 

（实验室测量）

计权标准化撞击

声压级 L′nT,w 

（现场测量） 

计权规范化撞击 

声压级 Ln,w 

（实验室测量） 

计权标准化撞击

声压级 L′nT,w 

（现场测量） 

语言类录（播）音室 

文艺类录音室 

演播室 

≤40 ≤40 ≤50 ≤50 

3.2.4  在录（播）音室、演播室的出入口处，宜设 1 道或 2道隔声门，设置 2 道隔声门时，“声闸”

内应有强吸声处理。单道隔声门的空气声隔声性能应符合表 3.2.4 的规定。同时，隔声门应有良好

的机械性能。 

表 3.2.4  隔声门的空气声隔声性能要求 

隔声门 空气声隔声单值评价量+频谱修正量（dB） 

简易隔声门 计权隔声量+粉红噪声频谱修正量 RW+C ≥ 35 

带声闸的隔声门 计权隔声量+粉红噪声频谱修正量 RW+C ≥ 40 

不带声闸的隔声门 计权隔声量+粉红噪声频谱修正量 RW+C ≥ 45 

3.2.5 技术用房隔声窗和隔墙的综合空气声隔声性能应符合表 3.2.5 的规定： 

表 3.2.5  隔声窗和隔墙的综合空气声隔声性能要求 

房间名称 空气声隔声单值评价量（dB） 

电视演播室 计权隔声量  RW ≥50 

录（播）音室 计权隔声量  RW  ≥55 

文艺类录音室 计权隔声量  RW  ≥65 

隔声窗应采用多层玻璃的构造形式；各层玻璃的厚度及其间距不应全部相等；在各玻璃层间的

窗框四周应作吸声处理；玻璃与窗框之间应用弹性材料减振并采取密封措施；窗框与墙洞之间的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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隙必须填充密实。 

隔声窗临录（播）音室、演播室一面的玻璃宜倾斜 6°以上。 

3.2.6  录（播）音室、演播室周围有振动源时，在录音室或振动源处，宜采用“房中房”构造或浮

筑楼板构造。 

3.2.7 “房中房”和浮筑楼板构造的技术要求： 

1  实验室测量时，浮筑楼板的计权规范化楼板撞击声压级宜低于 45dB； 

2  对房中房的“内套房”整体与弹性垫层所组成的振动系统，其垂直方向的固有振动频率宜小

于 10Hz； 

用金属弹簧隔振器、橡胶隔振器作为弹性垫层时，振动系统的固有振动频率可由下式估算： 

                            
δ

193.40 ≈f                               （3.2.7） 

式中： 0f —— 振动系统的固有振动频率，Hz； 

δ —— 隔振器弹性的线性范围内静态压缩量，cm。 

3  与录（播）音室、演播室无关的管道如水管、暖气管、电缆管道等应远离录播室隔声墙安装，

不应直接安装在录播室的隔声墙（或楼板）内； 

4  电气管道穿过“房中房”构造的双层隔声墙（或楼板）时，管道应在两墙之间断开，且断开

处应用软管连接。 

3.3  通风和空调系统的噪声控制 

3.3.1  一般规定 

1  广播电视中心技术用房空调系统的设计应符合国家现行《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GB50019 的规定； 

2  新风机房、空调机房应远离录（播）音室、演播室； 

3  风机或空调箱等设备应安装在有效的隔振基础上； 

4  应选用运行高效率、低噪声的空调设备及风机。 

3.3.2  消声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在 31.5Hz～4000Hz 中心频率范围内各 1/1 倍频程带内进行计算； 

2  确定空气动力机械（或系统）的噪声功率级和各倍频带声功率级； 

3  选定消声器的装设位置； 

4  确定消声器的类型； 

5  选用或设计适用的消声器； 

6  除应消除空调设备或风机所产生的空气动力噪声外，还应消除在共用风道系统内的各录播室

之间的相互串声。 

3.3.3  通风、空调系统的风道内及房间出风口，应避免风速过高而引起的再生噪声。风道及出风口

的风速应控制在表 3.3.3 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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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3 风道及送、回风口处风速的设计推荐值 

噪声标准要求值 管道内气流速度的允许值（m/s） 

NR 评价曲线 主风道 支风道 房间出风口 

10 3.5 2.0 1.0 

15 4.0 2.5 1.5 

20 4.5 3.5 2.0 

25 5.0 4.5 2.5 

30 6.5 5.5 3.3 

35 7.5 6.0 4.0 

40 9.0 7.0 5.0 

3.3.4  在录（播）音室、演播室内的工作区内（传声器附近），空气的自由流速应不大于 0.5m/s。 

3.4  机电设备的隔振 

3.4.1  一般规定 

1  机电设备应根据设备与录音制作室、演播室的距离、振源传播途径等情况进行隔振设计； 

2  机电设备的隔振效果由设备与减震器组成的隔振系统固有频率、减震器的特性和支撑楼板的

振动特性等决定。因此，在降低设备与减震器组成的隔振系统固有频率的同时，应减少振动在减震

器中的传递并增加支撑楼板的刚性； 

3  隔振装置及支承结构型式，应根据机器设备的类型、振动强弱、扰动频率等特点以及环境对

噪声、振动的要求确定； 

4  为了减小振源的振幅，宜采用具有一定质量的惯性机座。对于水泵，惯性机座重量宜大于设

备重量的 1.5 倍； 

5  电梯竖井和泵房、冷却塔应远离录音室和演播室。 

3.4.2  隔振系统固有频率可按式（3.2.7）估算。 

3.4.3  隔振元件承受的荷载，应根据设备（包括机组和机座）的重量、动态力的影响以及安装时的

过载等情况确定。 

3.4.4  隔振元件的品种规格，可根据有关产品的技术性能、参数选择确定。  

3.4.5  下列管道系统的连接部，应采用弹性连接：  

1  机房内的水泵管道、风机送、回风管应采用隔振吊钩（或支架）； 

2  风机送回风管、水泵、冷冻机、气体压缩机等设备与其管道系统间，应采用柔性连接； 

3  穿越隔声楼板或墙的水泵、冷冻机管道，应采用柔性材料与楼板或墙隔开； 

4  风管等穿过双重隔声墙时，墙洞内应装穿墙套管，风管由套管内穿过。套管与风管之间、套

管与墙洞之间均应用多孔性吸声材料填充密实，不能有刚性连接。 



8 

4  音质设计 

4.1  设计标准 

4.1.1  一般规定 

1  录（播）音室、演播室及相关导演室和控制室内混响时间应由录制节目的性质及录音工艺确

定； 

2  应根据工作人数、乐队规模来确定录（播）音室、演播室的合理建筑面积； 

3  在音乐录音室中，可采取吸声屏风或固定的隔声小室解决录音时各声部之间的声隔离问题； 

4  录（播）音室、演播室不宜采取有凹弧面的体型；其长、宽、高尺寸也不宜互成整数倍。 

5  在满足建筑和工艺的条件下，录（播）音室合理的长，宽，高比宜如下： 

小录（播）音室     L（长）: W（宽）: H（高） = 1.6 : 1.25 : 1 

一般录（播）音室    L（长）: W（宽）: H（高） = 2.5 : 1.6 : 1 

低顶棚录（播）音室   L（长）: W（宽）: H（高） = 3.2 : 2.5 : 1 

细长型录（播）音室   L（长）: W（宽）: H（高） = 3.2 : 1.25 : 1 

6  录（播）音室、演播室的混响时间及其频率特性应满足图 4.1.2-1、图 4.1.2-2 和图 4.1.2-3 

的要求。     

    7  在录（播）音室、演播室内应无颤动回声、声聚焦和声染色等明显的声缺陷。 

4.1.2  根据节目的类型和录音工艺的不同，语言类录音室和播音室、演播室和文艺类录音室混响时

间（500Hz）的推荐范围见图 4.1.2-1～图 4.1.2-3。 

      

 

       

图 4.1.2-1   语言类录（播）音室混响时间（500Hz）的推荐范围与容积的关系 

图 4.1.2-2   演播室混响时间（500Hz）的推荐范围与容积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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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录（播）音室、演播室内混响时间频率特性的容许偏差应符合表 4.1.3 的规定。 

表 4.1.3  录音室、演播室的混响时间频率特性曲线（与 500Hz 混响时间的比值） 

中心频率（Hz） 

类别 

63 125 250 500 1000 2000 4000 8000 

语言类录（播）音室 0.65～1.00 0.75～1.00 0.85～1.00 1.0 1.0 1.0 1.0 - 

演播室 - 1.00～1.20 1.00～1.10 1.0 1.0 0.90～1.00 0.80～1.00 - 

文艺类录音室 0.70～1.00 0.80～1.00 0.90～1.00 1.0 1.0 1.0 1.0 0.80～1.00

注：1/3 倍频程带中心频率的比值可通过插值法得到。 

4.2  录（播）音室、演播室的声学设计 

4.2.1  录（播）音室、演播室的混响时间，可根据式（4.2.1）进行计算： 

                 
mVS

VT
4)1ln(

161.0

+−
= −

α
                                          （ 4.2.1 ）                          

式中：T——录（播）音室、演播室内混响时间，s； 

      V——录（播）音室、演播室的容积，m
3
； 

S——录（播）音室、演播室的室内总表面积，m
2
； 

α——录（播）音室、演播室内的平均吸声系数； 

m ——空气中声波的衰减系数，m
-1
。 

注：空气中声波的衰减系数见附录 B。 

4.2.2  音乐录音室宜按中心频率为 100Hz～8000Hz（1/3 倍频程）分别计算混响时间，并估计 63Hz～

80Hz 的混响时间特性；电视演播室、语言录音室宜按中心频率为 125Hz～4000Hz（1/3 倍频程）分

图 4.1.2-3   文艺类录音室混响时间（500Hz）的推荐范围与容积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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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计算混响时间。 

4.2.3  录（播）音室、演播室内的吸声量应包括：顶面、墙面、地面的各种吸声、扩散、反射的材

料及结构的吸声，通风孔、隔声门及窗，播音员或演员、乐器及家具等的吸声量，以及其它分立构

造的吸声量，空气吸声等。 

4.2.4  吸声材料的选择在满足声学要求的前提下，宜分散布置声吸收、反射、扩散等声学材料，还

应符合国家防火、环保、节能等规范的要求。 

4.3  多声道录音控制室的声学设计 

4.3.1  一般规定 

1  任何声道重放时，在以调音点位置为中心的听音区内应有均匀的声场特性； 

2  在听音区范围内应无声染色等可听闻的声缺陷，扬声器的重放声能得到明确的声像定位； 

3  在大音量重放时，多声道录音控制室应有良好的隔声、隔振性能，且不影响其他录音室、演

播室等用房的正常工作； 

4  录音控制室体型应左右对称，推荐面积尺寸为：6m（宽）×7m（长），7m（宽）×9m（长）

等。 

4.3.2  多声道录音控制室在中心频率 200Hz 至 4000Hz 范围内，其混响时间平均值 Tm为： 

( ) 3/1
0/25.0 VVTm =                                    （5.1.2） 

式中：V ——房间容积，m
3
； 

V0——参考容积，100m
3
。 

4.3.3  在中心频率 63Hz 至 8000Hz 的频率范围内，多声道录音控制室混响时间的容许值范围宜符合

图 4.3.3 中所示的要求。 

 

 

 

 

 

 

 

 

 

 

 

 

 

 

 

图 4.3.3  中心频率 63Hz 至 8000Hz 的混响时间 Tm的容许值范围   

                 （Tm为 200Hz～4000Hz 混响时间的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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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6  多声道录音控制室的声学设计应与音频系统的设计结合，听音点处的声场频率特性响应要求

（按 1/3 倍频程测量）为：在 250Hz～2000Hz 频带内不均匀度在±3dB 以内，低、高频允许适当下

降。具体如图 4.3.6 所示。 

 

              

图 4.3.6   主听音点处的声场频率特性响应要求 （图中 Lm为声压级平均值） 

4.3.7  多声道录音控制室内，宜采用在设计范围内的宽频带声学材料，并宜采取均匀分散或前方（主

扬声器一侧）吸声为主、后方（环绕扬声器一侧）扩散为主的声学材料布置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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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引用标准名录 

1 《建筑隔声评价标准》GB/T50121 

2 《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 

3 《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50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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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目前广播电视工程的建设在技术和规模上发展很快，规范录（播）音室、演播室的声学设

计基本标准是十分必要的。 

1.0.2  各级广播电视工程建筑采用统一的标准，有利于广播电视技术的提高和节目的交流。本规

范对于其他行业的同类工程也有参考作用。 

1.0.3  随着广播电视录音工艺发展，录（播）音室、演播室声学的基本技术要求是会有变化的。

但是，适应广播电视工艺的要求、相对安静、无明显声学缺陷和有良好音质的声环境等是核心的基

本要求。 

1.0.4  声学是实验性的科学。声学测量是设计的一部分，对于设计指标的实现、经验的总结是十

分必要的。 

2  术语 

2.0.1    技术用房 

这些房间都是有声学要求的。广播电视工程作为一般建筑工程，办公室等也应符合相应的声学

标准，但不包括在广播电视工程的技术用房内。 

2.0.2  录音控制室 

根据近年来的使用情况，录音控制室有时兼有录音功能，这时，录音控制室则应按录音室考虑。 

2.0.3  多声道录音控制室  

多声道数字立体声录制工艺包括现场同期声的录制、效果素材的编辑、混录和技术处理等。多

声道录音控制室的建筑声学条件应与其录制工艺相适应。 

本规范中，多声道是指区别于单声道的泛称。 

2.0.5 噪声控制 

由于经济条件的不同，噪声控制的方法可能不一样。降低噪声的技术措施应经济上适当，技术

上合理。 

2.0.6  空气声 

有时空气声与固体声有相互变换的情况。 

2.0.7  固体声 

固体声的发生可以是设备的振动引起，也可能是空气声的激发引起。 

2.0.8  连续稳态噪声 

空调系统产生的噪声是主要的连续稳态噪声，但在广播电视工程中连续稳态噪声不限于空调系

统的噪声。 

2.0.9  非稳态噪声 

如来自其他录音室的节目噪声、交通噪声、楼板撞击声等。 

2.0.10  计权隔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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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建筑隔声评价标准》GB/T50121 的规定。 

2.0.11  撞击声压级 

撞击声由标准撞击器产生。标准撞击器的要求见《声学 建筑和建筑构件隔声测量 第 6 部分：

楼板撞击声隔声的实验室测量》GB/T19889.6 中的规定。 

2.0.12  计权规范化撞击声压级 

按照《建筑隔声评价标准》GB/T50121 中的规定。 

2.0.13  计权标准化撞击声压级 

按照《建筑隔声评价标准》GB/T50121 中的规定。 

2.0.14  频谱修正量 

按照《建筑隔声评价标准》GB/T50121 中的规定。 

2.0.29  标称面积 

    标称面积由工艺需求确定，建筑面积与标称面积有一定差别。 

3  噪声控制设计 

3.1  噪声容许标准 

3.1.1  本标准是参照国内、外的设计标准、规定制定的。      

3.1.2  对于非稳态噪声，目前国内、外无相应的标准。根据掩蔽效应的理论计算并考虑经济上的原

因，非稳态噪声的容许标准应提高一档，即比 NR 评价数低 5dB 以上。 

非稳态噪声的峰值平均声压级应用 C 计权快速特性（Fast）的表头读取。 

3.2  围护结构的隔声 

3.2.1  考虑到噪声控制的经济性，远离噪声源是必要的；广播电视中心的场地宜远离交通干线或地

铁沿线。 

    录（播）音室、演播室外墙所要求的隔声量可按式（1）进行估算。并根据室外噪声声压级及室

内容许噪声声压级，选用合适的隔声构件： 

 

A
SLLR lg1021 +−=  +3                            （1） 

式中： 1L  —— 场地平均声压级的实测值，dB（场地的平均声压级为计算值时，宜加+3dB；为实测

值时，+3dB可不计。）； 

2L —— 录（播）音室、演播室内允许的噪声声压级，dB； 

S  —— 外墙面对噪声源的透射面积，m
2
；  

A  —— 录（播）音室、演播室内的吸声量，m
2
。 

式中录（播）音室、演播室内的吸声量 A由式（2）确定：（本公式适用于噪声源与外墙距离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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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录播室内的等效吸声量不大的情况。） 

T
VA 16.0

=                                      （2） 

式中：V —— 录（播）音室、演播室的容积，m
3
； 

T —— 录（播）音室、演播室的混响时间，s。 

录（播）音室、演播室与其它房间相邻时，其隔墙所要求的隔声量可按式（3）进行计算。并

根据室外噪声声压级及室内容许噪声声压级，选用合适的隔声构件：(本公式适用于侧向透声可以不

计的条件) 

A
SLLR lg1021 +−=                               （3） 

式中： 1L  —— 邻室的室内平均声压级，dB； 

2L —— 录（播）音室、演播室内允许的噪声声压级，dB； 

S  —— 录（播）音室、演播室与邻室间公共墙的面积，m
2
；  

A  —— 录（播）音室、演播室内的吸声量，m
2
。 

式中录（播）音室、演播室内的吸声量 A由式（4）确定：                       

T
VA 16.0

=                                     （4） 

式中：V —— 录（播）音室、演播室的容积，m
3
； 

T —— 录（播）音室、演播室的混响时间，s。 

由于计算公式适用条件与实际条件的差别、施工质量等影响因素，在以上计算中增加设计余量

是必要的。 

3.2.2  计权隔声量的测量按照《建筑隔声评价标准》GB/T50121 中 3.2 节和 3.3 节规定的方法，根

据建筑构件在 100Hz～3150Hz 中心频率范围内各 1/3 倍频程（或 125Hz～2000Hz 中心频率范围内各

1/1 倍频程）的隔声量得出计权隔声量。 

3.2.3  按照《建筑隔声评价标准》GB/T50121 中 4.2 节或 4.3 节规定的方法，根据楼板或楼板构造

在 100Hz～3150Hz 中心频率范围内各 1/3 倍频程（或 125Hz～2000Hz 中心频率范围内各 1/1 倍频程）

的规范化撞击声压级得出计权规范化撞击声压级。 

3.2.4  本规范中，频谱修正量即为空气声隔声频谱修正量。粉红噪声频谱修正量按照《建筑隔声评

价标准》GB/T50121 中 3.4 节规定的方法计算得出。 

3.2.5  有时为避免室内灯具的反射光影响，朝向控制室一面的玻璃的法向也应朝向地面一定角度，

以利观察使用。 

3.3  通风和空调系统的噪声控制 

3.3.1  空调系统设计应考虑声学要求综合进行。 

3.3.2  消声设计计算时，设备的声功率级、消声器的消声量应尽可能采用实测数据。 

3.3.3  为了避免风速过高而引起的再生噪声，风道风速宜有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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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为了防止风噪声对传声器的影响。 

3.4  机电设备的隔振 

3.4.1  在机电设备的隔振设计时，应根据一般规定做好综合噪声治理措施。 

3.4.2  隔振系统固有频率也可按隔振器的特性曲线选择确定。 

3.4.4  根据隔振元件的特性，选择不同的隔振元件。  

4  音质设计 

4.1  设计标准 

4.1.1  录（播）音室、演播室内混响时间的确定由录制节目的性质和录音工艺决定。 

4.1.2  各类录（播）音室、演播室混响时间的推荐范围是国内、外工程实践的经验值。 

在设计时，应根据录（播）音室、演播室的使用功能和具体录音工艺在本推荐范围内确定合适

的混响时间设计目标值。 

4.2  录（播）音室、演播室的声学设计 

4.2.1  适用于室内吸声均匀分布的条件。 

4.2.2  工程设计中，63Hz～80Hz 的室内声场与声染色密切相关，所以控制低频吸声是十分重要的。 

4.3  多声道录音控制室的声学设计 

4.3.1  多声道录音控制室的听音环境局限于以调音师为中心的有限范围内，所以声学设计应以调音

点位置为中心的听音区内进行。 

本节中的多声道录音控制室的面积尺寸为兼顾到设置音响导演现场审听等点位的需要，为推荐

的面积尺寸。如无条件设置音响导演现场审听等点位，则可小于此面积尺寸。 

4.3.2  根据 ITU-R BS.775-1“Multichannel stereophonic sound  system with and without 

accompanying picture”(1992-1994)的规定。 

4.3.3  根据 ITU-R BS.1116-1 “Methods for the subjective assessment of small impairments 

in audio systems including multichannel sound systems”（1994-1997）的规定。 

4.3.7    为了减少声染色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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